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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02. 生物多样性公约 

 大会， 

 回顾其 2000 年 12 月 20 日第 55/201 号、2001 年 12 月 21 日第 56/197 号、

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53 号和第 57/260 号、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12 号

以及 2004 年 12 月 22 日第 59/236 号决议， 

 又回顾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1
  

 重申《生物多样性公约》
2 
是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并公正和公平地分

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惠益的主要国际文书， 

 注意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各项报告，
3
 

 回顾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承诺更有效和更协调一致地落实《公约》

的三项目标，至迟在 2010 年大幅度降低目前的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为此，需

要在各级采取行动，包括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并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新的和更多的财务资源和技术资源， 

 深切感谢马来西亚政府于 2004 年 2 月 9 日至 20 日和 27 日在吉隆坡主办生

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七次会议，并于 2004 年 2 月 23 日至 27 日在吉隆坡

主办作为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次会

议， 

                                                           
1
 见第 60/1 号决议。 

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3
 查阅 http://millenniumassessme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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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深切感谢巴西政府提出于 2006 年 3 月 20 日至 31 日在库里蒂巴主办生物

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八次会议，并于 2006 年 3 月 13 日至 17 日在库里蒂巴

主办作为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三次会

议， 

 1. 注意到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转递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的

报告；
4
  

 2． 注意到最近在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
2 
规定的三项目标方面所取得的

进展； 

 3. 敦促所有会员国履行承诺，至迟在 2010 年大幅度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

的速度，并强调为此将需要在其相关政策和方案中适当侧重生物多样性消失的问

题，并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和更多的财政资源和技术资源，包括通过全球

环境基金提供这些资源； 

 4． 重申《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5 
的缔约国

承诺支持执行《公约》和《议定书》以及其他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协定和约翰内

斯堡承诺，到 2010 年大幅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并将继续考虑到《波恩

准则》，
6 
在《公约》框架内谈判一项国际制度，推动并保证公平平等地分享利用

遗传资源产生的惠益；又重申所有国家将履行承诺，到 2010 年大幅减缓生物多

样性丧失的速度，并继续进行拟订和谈判工作，以建立一个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

益分享国际制度； 

 5． 重申在遵循国家立法的前提下，致力于尊重、保护和维护土著及地方社

区那些体现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有关的传统生活方式的知识、创新和

做法，并在这些知识、创新和做法的拥有者的同意和参与下，促进其广泛利用，

并鼓励公平分享由此所带来的惠益； 

 6． 注意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十

次会议，获取遗传资源和分享惠益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的各次会议，以

及保护区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一次会议； 

 7. 又注意到作为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

会议第二次会议取得的进展和在执行《议定书》方面不断作出的努力，并着重指

出为此将需要各缔约方和有关国际组织提供充分支持，特别是协助发展中国家和

经济转型国家进行生物安全能力建设； 

 8. 请尚未批准或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批准或加入该公约； 
                                                           

4
 A/60/171，第三节。 

5
 见 UNEP/CBD/ExCOP/1/3 和 Corr.1，第二部分，附件。 

6
 UNEP/CBD/COP/6/20，附件一，VI/24 A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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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请尚未批准或加入《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的公约缔约方考虑

批准或加入该议定书； 

 10． 请各国考虑批准或加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7
  

 11. 鼓励公约缔约方当中的发达国家向公约的相关信托基金捐款，这些捐款

的一个特别重要用途是促使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更加充分地参加公约的所有活动； 

 12. 敦促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帮助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以便按照《公

约》的各项条款执行《公约》； 

 13. 注意到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8 
《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

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
9 
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

三个秘书处及有关附属机构的办事处组成的联络组目前进行的工作，又鼓励继续

开展合作，以帮助发挥三个秘书处之间的互补性，同时尊重各自的独立法律地位； 

 14. 着重指出必须减少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各项公约的重复性报告规定，同

时尊重各公约的独立法律地位及其独立的任务规定； 

 15． 请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充分支持新任的公约执行秘书，使其能够履行

授权任务和促进《公约》的执行工作； 

 16．请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继续向大会报告目前就《公约》及其《卡塔

赫纳议定书》开展的工作； 

 17. 决定在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下列入

题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分项目。 

 

2005 年 12 月 22 日 
第 68 次全体会议 

 

                                                           
7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大会报告，第三十一届会议，2001 年 11 月 2 至 13 日，

罗马》（C 2001/REP），附录 D。 

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9
 同上，第 1954 卷，第 3348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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